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2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祿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2

3、6916、7388、96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祿餘犯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

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

一、劉祿餘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6分至4時7分間，見賴○○在嘉

義市○區○○路000號台鐵嘉義火車站全家便利商店旁熟睡

之際，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取出

賴○○所穿褲子口袋內之錢包，將該錢包內之現金新臺幣

（下同）500元抽出後，再將該錢包塞回賴○○褲子口袋，

得手後旋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6分至3時12分間，在嘉義市○區○

○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鑫愛門市內，見店員盧○○專注於

打掃而疏於注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

意，先徒手試圖開啟櫃檯收銀機未果，而後見盧○○所有之

錢包放置在櫃檯轉角處，乃徒手竊取該錢包內現金3,000元

得手後離去。

　㈢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分間，攜帶其所有、客

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造成危害、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螺

絲起子前往嘉義市○區○○路000號、葉○○所經營之「00

遊樂園選物販賣機」店內，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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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兇器竊盜與毀損之犯意，先徒手竊取店內櫃檯旁冰箱內麥

香奶茶1罐（據葉○○稱價值10元），而後復持其所有之螺

絲起子先後撬開該店內1台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櫃檯2個上鎖

之抽屜後致中控鎖、抽屜鎖頭皆損壞，再徒手拿取抽屜內之

現金313元（嗣經警扣案並發還與葉○○）後離去。

　㈣於113年8月8日凌晨，徒步行經嘉義市○區○○街00巷0號

前，見王○○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且該機車坐墊並未扣上，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該日凌晨3時46分許，徒手掀開該

機車坐墊並竊取王○○放置在該機車坐墊下方置物箱內現金

14,0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

二、嗣因賴○○、盧○○、葉○○、王○○均發現其等財物遭竊

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賴○○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盧○

○、葉○○、王○○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

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

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

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被告劉祿

餘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

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

爰依上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不

諱（見6916號偵卷第10至11頁；6223號偵卷第8至9頁；7388

號偵卷第8至9頁；9636號偵卷第9至11頁；本院卷第177、19

5至196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賴○○（見6916號偵卷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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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4頁）、證人即告訴人盧○○（見6223號偵卷第13至15

頁）、證人即告訴人葉○○（見7388號偵卷第13至15頁）、

證人即告訴人王○○（見9636號偵卷第15至17頁）之證述可

佐，且有告訴人賴○○之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派出所受

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見

6916號偵卷第25至4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

訴人盧○○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受理案

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6223號偵卷第19至27、

31、33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

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葉○○出具

贓物認領保管單、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見7388號偵卷第19至

21、27至37、41頁；本院卷第12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

告訴人王○○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受理

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9636號偵卷第29至33

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

可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

予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

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

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雖然前後有竊取奶茶及抽屜內

現金等多數舉動，但依其竊取舉動時間間隔非久，竊盜地點

也是在相同地址，竊取財物之被害人也是同一人，則被告就

此應是基於同一竊盜得財目的，在相同空間、密切連續時間

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前後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

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

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

另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毀損罪，因

為其實行行為有部分重疊，核屬1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攜帶兇器竊盜罪

論處。被告就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犯之竊盜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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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其行為時間、地點均

非相同，且被害之法益之歸屬也不同，彼此之間並無實質上

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非毫無

謀生能力，乃為本案之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尊重，所

為均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尚均能坦承犯行與各次犯罪情

節（包含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之行竊手段皆為徒

手，而犯罪事實欄一㈢則有徒手竊取奶茶跟使用兇器撬開抽

屜竊取零錢，因此有額外造成告訴人葉○○之選物販賣機中

控鎖、抽屜鎖毀損之損害；各次犯行竊得之物品、財產金

額，其中竊得告訴人葉○○抽屜內現金部分，嗣後經警查扣

並發還，其餘部分皆未賠償或返還各告訴人等），暨被告自

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身體健康狀況（見本院卷

第195頁）、全部前科素行（包含可能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

部分【本案依起訴書所載，並未就被告有無何前科素行使本

案犯行構成累犯及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具體說明並指出

證明方法，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

自無庸認定被告本案是否構成累犯或予以加重其刑，但仍列

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

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竊得之物，均分別為其各次犯罪之所

得，其中犯罪事實欄一㈢竊得之現金313元經警查扣並發

還，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已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價額，至於其餘竊得之物，如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並

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列之情形，自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第3項等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持用之螺絲起子，為其所有之物

（見本院卷第177頁），惟其前於警詢中供稱該物已經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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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7388號偵卷第9頁），且該物並未經扣案，依卷存事證

無法認定現仍存在，又該螺絲起子取得並不困難、替代性

高，其單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宣告沒收、追

徵，僅徒耗損後續執行程序資源，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

預防助益甚微，認無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睿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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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追徵其價額。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祿餘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麥香奶茶壹包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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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2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祿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23、6916、7388、96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祿餘犯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
一、劉祿餘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6分至4時7分間，見賴○○在嘉義市○區○○路000號台鐵嘉義火車站全家便利商店旁熟睡之際，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取出賴○○所穿褲子口袋內之錢包，將該錢包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0元抽出後，再將該錢包塞回賴○○褲子口袋，得手後旋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6分至3時12分間，在嘉義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鑫愛門市內，見店員盧○○專注於打掃而疏於注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徒手試圖開啟櫃檯收銀機未果，而後見盧○○所有之錢包放置在櫃檯轉角處，乃徒手竊取該錢包內現金3,000元得手後離去。
　㈢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分間，攜帶其所有、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造成危害、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螺絲起子前往嘉義市○區○○路000號、葉○○所經營之「00遊樂園選物販賣機」店內，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攜帶兇器竊盜與毀損之犯意，先徒手竊取店內櫃檯旁冰箱內麥香奶茶1罐（據葉○○稱價值10元），而後復持其所有之螺絲起子先後撬開該店內1台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櫃檯2個上鎖之抽屜後致中控鎖、抽屜鎖頭皆損壞，再徒手拿取抽屜內之現金313元（嗣經警扣案並發還與葉○○）後離去。
　㈣於113年8月8日凌晨，徒步行經嘉義市○區○○街00巷0號前，見王○○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且該機車坐墊並未扣上，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該日凌晨3時46分許，徒手掀開該機車坐墊並竊取王○○放置在該機車坐墊下方置物箱內現金14,0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
二、嗣因賴○○、盧○○、葉○○、王○○均發現其等財物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賴○○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盧○○、葉○○、王○○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被告劉祿餘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爰依上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不諱（見6916號偵卷第10至11頁；6223號偵卷第8至9頁；7388號偵卷第8至9頁；9636號偵卷第9至11頁；本院卷第177、195至196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賴○○（見6916號偵卷第13至14頁）、證人即告訴人盧○○（見6223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訴人葉○○（見7388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訴人王○○（見9636號偵卷第15至17頁）之證述可佐，且有告訴人賴○○之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見6916號偵卷第25至4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盧○○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6223號偵卷第19至27、31、33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葉○○出具贓物認領保管單、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見7388號偵卷第19至21、27至37、41頁；本院卷第12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王○○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9636號偵卷第29至3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雖然前後有竊取奶茶及抽屜內現金等多數舉動，但依其竊取舉動時間間隔非久，竊盜地點也是在相同地址，竊取財物之被害人也是同一人，則被告就此應是基於同一竊盜得財目的，在相同空間、密切連續時間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前後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毀損罪，因為其實行行為有部分重疊，核屬1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論處。被告就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犯之竊盜罪與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其行為時間、地點均非相同，且被害之法益之歸屬也不同，彼此之間並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非毫無謀生能力，乃為本案之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尊重，所為均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尚均能坦承犯行與各次犯罪情節（包含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之行竊手段皆為徒手，而犯罪事實欄一㈢則有徒手竊取奶茶跟使用兇器撬開抽屜竊取零錢，因此有額外造成告訴人葉○○之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抽屜鎖毀損之損害；各次犯行竊得之物品、財產金額，其中竊得告訴人葉○○抽屜內現金部分，嗣後經警查扣並發還，其餘部分皆未賠償或返還各告訴人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身體健康狀況（見本院卷第195頁）、全部前科素行（包含可能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部分【本案依起訴書所載，並未就被告有無何前科素行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及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具體說明並指出證明方法，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自無庸認定被告本案是否構成累犯或予以加重其刑，但仍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竊得之物，均分別為其各次犯罪之所得，其中犯罪事實欄一㈢竊得之現金313元經警查扣並發還，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已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至於其餘竊得之物，如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列之情形，自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等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持用之螺絲起子，為其所有之物（見本院卷第177頁），惟其前於警詢中供稱該物已經丟棄（見7388號偵卷第9頁），且該物並未經扣案，依卷存事證無法認定現仍存在，又該螺絲起子取得並不困難、替代性高，其單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宣告沒收、追徵，僅徒耗損後續執行程序資源，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助益甚微，認無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睿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祿餘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麥香奶茶壹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2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祿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2
3、6916、7388、96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祿餘犯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
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
一、劉祿餘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6分至4時7分間，見賴○○在嘉義
    市○區○○路000號台鐵嘉義火車站全家便利商店旁熟睡之際，
    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取出賴○○所
    穿褲子口袋內之錢包，將該錢包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
    0元抽出後，再將該錢包塞回賴○○褲子口袋，得手後旋即離
    去。
　㈡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6分至3時12分間，在嘉義市○區○○路0
    00號全家便利商店鑫愛門市內，見店員盧○○專注於打掃而疏
    於注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徒手
    試圖開啟櫃檯收銀機未果，而後見盧○○所有之錢包放置在櫃
    檯轉角處，乃徒手竊取該錢包內現金3,000元得手後離去。
　㈢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分間，攜帶其所有、客觀
    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造成危害、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螺絲
    起子前往嘉義市○區○○路000號、葉○○所經營之「00遊樂園選
    物販賣機」店內，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攜帶兇器竊
    盜與毀損之犯意，先徒手竊取店內櫃檯旁冰箱內麥香奶茶1
    罐（據葉○○稱價值10元），而後復持其所有之螺絲起子先後
    撬開該店內1台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櫃檯2個上鎖之抽屜後致
    中控鎖、抽屜鎖頭皆損壞，再徒手拿取抽屜內之現金313元
    （嗣經警扣案並發還與葉○○）後離去。
　㈣於113年8月8日凌晨，徒步行經嘉義市○區○○街00巷0號前，見
    王○○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且該機車坐墊並未扣上，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該日凌晨3時46分許，徒手掀開該機車坐墊並
    竊取王○○放置在該機車坐墊下方置物箱內現金14,000元，得
    手後旋即離去。
二、嗣因賴○○、盧○○、葉○○、王○○均發現其等財物遭竊報警處理
    ，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賴○○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盧○○、葉
    ○○、王○○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
    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
    ，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被告劉祿餘所
    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
    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
    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爰依
    上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不
    諱（見6916號偵卷第10至11頁；6223號偵卷第8至9頁；7388
    號偵卷第8至9頁；9636號偵卷第9至11頁；本院卷第177、19
    5至196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賴○○（見6916號偵卷第13至
    14頁）、證人即告訴人盧○○（見6223號偵卷第13至15頁）、
    證人即告訴人葉○○（見7388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
    訴人王○○（見9636號偵卷第15至17頁）之證述可佐，且有告
    訴人賴○○之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見6916號偵卷第
    25至4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盧○○之嘉
    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
    各類案件紀錄表（見6223號偵卷第19至27、31、33頁）；嘉
    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
    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葉○○出具贓物認領保管單、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見7388號偵卷第19至21、27至37、41頁
    ；本院卷第12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王○○之嘉義
    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見9636號偵卷第29至33頁）等在卷可稽，足
    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從而，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
    1項之竊盜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1條
    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
    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雖然前後有竊取奶茶及抽屜內現金等
    多數舉動，但依其竊取舉動時間間隔非久，竊盜地點也是在
    相同地址，竊取財物之被害人也是同一人，則被告就此應是
    基於同一竊盜得財目的，在相同空間、密切連續時間內所為
    ，並侵害同一法益，前後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
    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顯係基
    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另被告
    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毀損罪，因為其實
    行行為有部分重疊，核屬1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論處。
    被告就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犯之竊盜罪與犯罪事實
    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其行為時間、地點均非相同，
    且被害之法益之歸屬也不同，彼此之間並無實質上一罪或裁
    判上一罪之關係，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非毫無
    謀生能力，乃為本案之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尊重，所
    為均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尚均能坦承犯行與各次犯罪情
    節（包含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之行竊手段皆為徒手，
    而犯罪事實欄一㈢則有徒手竊取奶茶跟使用兇器撬開抽屜竊
    取零錢，因此有額外造成告訴人葉○○之選物販賣機中控鎖、
    抽屜鎖毀損之損害；各次犯行竊得之物品、財產金額，其中
    竊得告訴人葉○○抽屜內現金部分，嗣後經警查扣並發還，其
    餘部分皆未賠償或返還各告訴人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
    度、家庭生活、工作、身體健康狀況（見本院卷第195頁）
    、全部前科素行（包含可能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部分【本案
    依起訴書所載，並未就被告有無何前科素行使本案犯行構成
    累犯及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具體說明並指出證明方法，
    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自無庸認定
    被告本案是否構成累犯或予以加重其刑，但仍列為刑法第57
    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竊得之物，均分別為其各次犯罪之所得
    ，其中犯罪事實欄一㈢竊得之現金313元經警查扣並發還，是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已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
    至於其餘竊得之物，如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並無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所列之情形，自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等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持用之螺絲起子，為其所有之物（見
    本院卷第177頁），惟其前於警詢中供稱該物已經丟棄（見7
    388號偵卷第9頁），且該物並未經扣案，依卷存事證無法認
    定現仍存在，又該螺絲起子取得並不困難、替代性高，其單
    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宣告沒收、追徵，僅徒
    耗損後續執行程序資源，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助益
    甚微，認無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睿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祿餘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麥香奶茶壹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2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祿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23、6916、7388、96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祿餘犯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
一、劉祿餘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6分至4時7分間，見賴○○在嘉義市○區○○路000號台鐵嘉義火車站全家便利商店旁熟睡之際，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取出賴○○所穿褲子口袋內之錢包，將該錢包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0元抽出後，再將該錢包塞回賴○○褲子口袋，得手後旋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6分至3時12分間，在嘉義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鑫愛門市內，見店員盧○○專注於打掃而疏於注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徒手試圖開啟櫃檯收銀機未果，而後見盧○○所有之錢包放置在櫃檯轉角處，乃徒手竊取該錢包內現金3,000元得手後離去。
　㈢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分間，攜帶其所有、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造成危害、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螺絲起子前往嘉義市○區○○路000號、葉○○所經營之「00遊樂園選物販賣機」店內，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攜帶兇器竊盜與毀損之犯意，先徒手竊取店內櫃檯旁冰箱內麥香奶茶1罐（據葉○○稱價值10元），而後復持其所有之螺絲起子先後撬開該店內1台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櫃檯2個上鎖之抽屜後致中控鎖、抽屜鎖頭皆損壞，再徒手拿取抽屜內之現金313元（嗣經警扣案並發還與葉○○）後離去。
　㈣於113年8月8日凌晨，徒步行經嘉義市○區○○街00巷0號前，見王○○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且該機車坐墊並未扣上，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該日凌晨3時46分許，徒手掀開該機車坐墊並竊取王○○放置在該機車坐墊下方置物箱內現金14,0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
二、嗣因賴○○、盧○○、葉○○、王○○均發現其等財物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賴○○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盧○○、葉○○、王○○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被告劉祿餘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爰依上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不諱（見6916號偵卷第10至11頁；6223號偵卷第8至9頁；7388號偵卷第8至9頁；9636號偵卷第9至11頁；本院卷第177、195至196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賴○○（見6916號偵卷第13至14頁）、證人即告訴人盧○○（見6223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訴人葉○○（見7388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訴人王○○（見9636號偵卷第15至17頁）之證述可佐，且有告訴人賴○○之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見6916號偵卷第25至4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盧○○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6223號偵卷第19至27、31、33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葉○○出具贓物認領保管單、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見7388號偵卷第19至21、27至37、41頁；本院卷第12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王○○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9636號偵卷第29至3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雖然前後有竊取奶茶及抽屜內現金等多數舉動，但依其竊取舉動時間間隔非久，竊盜地點也是在相同地址，竊取財物之被害人也是同一人，則被告就此應是基於同一竊盜得財目的，在相同空間、密切連續時間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前後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毀損罪，因為其實行行為有部分重疊，核屬1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論處。被告就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犯之竊盜罪與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其行為時間、地點均非相同，且被害之法益之歸屬也不同，彼此之間並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非毫無謀生能力，乃為本案之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尊重，所為均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尚均能坦承犯行與各次犯罪情節（包含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之行竊手段皆為徒手，而犯罪事實欄一㈢則有徒手竊取奶茶跟使用兇器撬開抽屜竊取零錢，因此有額外造成告訴人葉○○之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抽屜鎖毀損之損害；各次犯行竊得之物品、財產金額，其中竊得告訴人葉○○抽屜內現金部分，嗣後經警查扣並發還，其餘部分皆未賠償或返還各告訴人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身體健康狀況（見本院卷第195頁）、全部前科素行（包含可能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部分【本案依起訴書所載，並未就被告有無何前科素行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及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具體說明並指出證明方法，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自無庸認定被告本案是否構成累犯或予以加重其刑，但仍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竊得之物，均分別為其各次犯罪之所得，其中犯罪事實欄一㈢竊得之現金313元經警查扣並發還，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已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至於其餘竊得之物，如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列之情形，自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等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持用之螺絲起子，為其所有之物（見本院卷第177頁），惟其前於警詢中供稱該物已經丟棄（見7388號偵卷第9頁），且該物並未經扣案，依卷存事證無法認定現仍存在，又該螺絲起子取得並不困難、替代性高，其單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宣告沒收、追徵，僅徒耗損後續執行程序資源，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助益甚微，認無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睿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祿餘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麥香奶茶壹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2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祿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23、6916、7388、96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祿餘犯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
一、劉祿餘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6分至4時7分間，見賴○○在嘉義市○區○○路000號台鐵嘉義火車站全家便利商店旁熟睡之際，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取出賴○○所穿褲子口袋內之錢包，將該錢包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0元抽出後，再將該錢包塞回賴○○褲子口袋，得手後旋即離去。
　㈡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6分至3時12分間，在嘉義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鑫愛門市內，見店員盧○○專注於打掃而疏於注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徒手試圖開啟櫃檯收銀機未果，而後見盧○○所有之錢包放置在櫃檯轉角處，乃徒手竊取該錢包內現金3,000元得手後離去。
　㈢於113年4月25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分間，攜帶其所有、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造成危害、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螺絲起子前往嘉義市○區○○路000號、葉○○所經營之「00遊樂園選物販賣機」店內，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攜帶兇器竊盜與毀損之犯意，先徒手竊取店內櫃檯旁冰箱內麥香奶茶1罐（據葉○○稱價值10元），而後復持其所有之螺絲起子先後撬開該店內1台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櫃檯2個上鎖之抽屜後致中控鎖、抽屜鎖頭皆損壞，再徒手拿取抽屜內之現金313元（嗣經警扣案並發還與葉○○）後離去。
　㈣於113年8月8日凌晨，徒步行經嘉義市○區○○街00巷0號前，見王○○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且該機車坐墊並未扣上，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該日凌晨3時46分許，徒手掀開該機車坐墊並竊取王○○放置在該機車坐墊下方置物箱內現金14,000元，得手後旋即離去。
二、嗣因賴○○、盧○○、葉○○、王○○均發現其等財物遭竊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賴○○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盧○○、葉○○、王○○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被告劉祿餘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爰依上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不諱（見6916號偵卷第10至11頁；6223號偵卷第8至9頁；7388號偵卷第8至9頁；9636號偵卷第9至11頁；本院卷第177、195至196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賴○○（見6916號偵卷第13至14頁）、證人即告訴人盧○○（見6223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訴人葉○○（見7388號偵卷第13至15頁）、證人即告訴人王○○（見9636號偵卷第15至17頁）之證述可佐，且有告訴人賴○○之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見6916號偵卷第25至4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盧○○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榮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6223號偵卷第19至27、31、33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告訴人葉○○出具贓物認領保管單、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見7388號偵卷第19至21、27至37、41頁；本院卷第125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王○○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園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9636號偵卷第29至3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論科。
三、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雖然前後有竊取奶茶及抽屜內現金等多數舉動，但依其竊取舉動時間間隔非久，竊盜地點也是在相同地址，竊取財物之被害人也是同一人，則被告就此應是基於同一竊盜得財目的，在相同空間、密切連續時間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前後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另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毀損罪，因為其實行行為有部分重疊，核屬1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論處。被告就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所犯之竊盜罪與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其行為時間、地點均非相同，且被害之法益之歸屬也不同，彼此之間並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亦非毫無謀生能力，乃為本案之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尊重，所為均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尚均能坦承犯行與各次犯罪情節（包含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㈣之行竊手段皆為徒手，而犯罪事實欄一㈢則有徒手竊取奶茶跟使用兇器撬開抽屜竊取零錢，因此有額外造成告訴人葉○○之選物販賣機中控鎖、抽屜鎖毀損之損害；各次犯行竊得之物品、財產金額，其中竊得告訴人葉○○抽屜內現金部分，嗣後經警查扣並發還，其餘部分皆未賠償或返還各告訴人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身體健康狀況（見本院卷第195頁）、全部前科素行（包含可能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部分【本案依起訴書所載，並未就被告有無何前科素行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及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具體說明並指出證明方法，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自無庸認定被告本案是否構成累犯或予以加重其刑，但仍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竊得之物，均分別為其各次犯罪之所得，其中犯罪事實欄一㈢竊得之現金313元經警查扣並發還，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已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至於其餘竊得之物，如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列之情形，自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等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持用之螺絲起子，為其所有之物（見本院卷第177頁），惟其前於警詢中供稱該物已經丟棄（見7388號偵卷第9頁），且該物並未經扣案，依卷存事證無法認定現仍存在，又該螺絲起子取得並不困難、替代性高，其單獨存在尚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宣告沒收、追徵，僅徒耗損後續執行程序資源，對刑罰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助益甚微，認無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睿明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廖俊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祿餘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麥香奶茶壹包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祿餘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